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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律所管理高级研修班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律师协会：
为进一步提高全省律所管理能力和水平，推动律师行业发展，省律协与暨南大学拟于今年3月在广州举办首期律所管理高级研修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时间和地点
时间：研修班初定于2018年3月15日-3月24日举办，为期10天。
地点：暨南大学管理学院220教室（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01号）。
二、举办单位
（一）主办单位：广东省律师协会。
（二）承办单位：省律协律所建设指导工委、暨南大学管理学院。
三、培训人员
参加首批培训人员80人，由各市律协推荐，具体名额分配如下：广州、深圳各12个名额；东莞、佛山、珠海、中山、惠州、江门各5个名额；其他各地律协各2个名额。
参训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1.在律所担任主任、管委会主任（律所管理合伙人）或是分所负责人；
2.执业时间8年以上，在律师事务所管理与建设方面具有一定经验。
四、培训内容
含熔炼高效团队、律所管理角色认知及职业素养、律所管理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剖析等15个主题（详见附件1）。
五、培训师资
本期培训班由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安排院内知名学者、教授到班授课。
六、培训要求
1.参训期间实行考勤制度，原则上不允许出现缺席、冒名顶替、迟到早退等违纪行为。凡出现三次以上违纪行为的，将取消学员的培训资格，且学员在一年内不得报名参加省律协举办的其他类似培训活动。
2.参加培训人员在结业时需提交一篇或以上的培训心得。
七、其他事项
1.请各市律协通知当地律所（每家律所限额1名，分所可单独计算），尽快落实参训人员名单并填写报名表于2月5日前报送含律协及律所盖章的扫描件、参训人员名单汇总表至省律协邮箱。
2.学员交通自理，食宿由学院统一安排，费用由学员承担（参考价格：住宿：218-238元/标双/天；早餐300元/10人/天；午餐600元/10人/天，晚餐600元/10人/天，届时将由班委负责收取相关费用并交暨南大学开具相关票据）。
3.课程可能会根据需要作相应调整，以实际安排为准。
联系人：刘静雅     电  话：020-66826944
邮  箱：xinxibu@gdla.org.cn  
            
附件：
1.课程安排表
2.律所管理高级研修班报名表
3.律所管理高级研修班名单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律师协会 
2018年1月15日  
附件1
课程安排表
	序号
	课程主题
	课时

	1
	熔炼高效团队
案例：组织变革
	1天（6学时）

	2
	律所管理者角色认知及职业素养
	0.5天（3学时）

	3
	律所管理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剖析
	0.5天（3学时）

	4
	职业化修炼与管理技能提升
	1天（6学时）

	5
	大数据时代的商业模式
	0.5天（3学时）

	6
	研讨：互联网+背景下律所管理之道
（律所信息化管理）
	0.5天（3学时）

	7
	管理者领导力提升
	1天（6学时）

	8
	发现与释放合伙人领导潜力
	0.5天（3学时）

	9
	研讨：律所绩效管理模式创新
	0.5天（3学时）

	10
	服务营销与客户关系管理
	1天（6学时）

	11
	律所服务品牌创建
	1天（6学时）

	12
	研讨：律所国际化品牌打造
	0.5天（3学时）

	13
	心理学视野中的管理
	1天（6学时）

	14
	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
	0.5天（3学时）

	15
	律师事务所管理诊断与咨询
	



附件2
律所管理高级研修班报名表

	姓   名
	 
	性   别
	 
	

照片

	出生年月
	 
	民   族
	 
	

	政治面貌
	 
	学 历
	 
	

	执业机构与职务
	 
	执业机构所在地（市）
	 
	

	执业证号码
	 
	开始执业日
	 
	

	办公电话
	 
	手    机
	 

	传    真
	 
	电子邮件
	 

	通讯地址
	 
	邮编
	 

	微信号（重要）
	

	个人简历
	 


	律所简介
	

	在当地律协及社会组织中任何职务
	 

	发表律师业务文章或所获奖项
	 

	提交论文题目（字数）
	

	
报名人报名意见

	本人保证所填写情况属实，自愿报名参加律所管理高级研修班，并遵守组织方关于本次培训的各项规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日期：

	律师事务所
推荐意见（盖章）
	

	市律师协会意见
	



附件3
律所管理高级研修班名单汇总表

市律师协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
	序号
	姓 名
	性别
	执业机构
	职务
	联系方式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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